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償性支出及建設控管要點


96.02.27  96年度第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教育部96.4.2台中(二)字第0960051332號函核備

99.11.9  99學年第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建立自償性支出及建設之舉債及其償還財源控管機制，特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8條第7項規定訂定本要點。

2、 本要點所稱之自償性支出及建設，係指計畫於完成後，可於營運期間向使用者、受益者收取相當代價或其相關收入，以供全部或部分償付其原投資成本之支出或建設。

3、 本校生活服務性之提供或其他可供營運項目，以自償性支出及建設方式辦理為原則。

4、 本校自償性支出或建設計畫應優先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鼓勵民間投資為原則，如因性質特殊或民間無意願投資之自償性支出或建設，始得評估自辦。

5、 本校自償性支出或建設計畫，由財務規劃小組研提，應包含財務規劃、成本效益分析、及財務清償計畫等，並評估償還財源之穩定性。計畫經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聘請校內外專家學者組成小組協助審查並由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據以執行。

前項自償性支出或建設之財源規劃及成本效益評估等得委託專業機構辦理。

6、 為執行自償性支出或建設計畫，自籌項目經費來源不足時，得經由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向金融機構辦理貸款。貸款金額上限，以不超過校務基金歷年未扣除折舊、攤銷等累積賸餘數之30%。

前項向金融機構貸款時，應就貸款年期、利率水準、償還年期、清償條件等評比甄選適當金融機構，報請校長核定後依相關規定辦理。

7、 辦理自償性支出或建設計畫，應於計畫完工營運後，主辦單位定期檢討營運情形及評估償還財源之穩定性，提報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核，如有無法達成原訂自償率之虞時，主辦單位應即檢討提出改進措施。
8、 各項自償性支出或建設計畫，應由主辦及相關單位負責計畫執行，並由會計人員負責帳務處理，營收個別列帳控管，並彙編報表。

9、 自償性支出或建設計畫貸款後之還款財源，應由主辦單位與會計單位協調配合，依據財務清償計畫，於相關年度預算內納編留控，除由營運收入按月攤還外，得就自籌項目經費提撥一定比例金額之準備金，充當舉借還款財源。

前項提撥比例由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之。

10、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參照「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辦理。

11、 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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